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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央企是国家亲儿子，我们是野儿

子！”

——民营企业为我国贡献了“50%

以上的GDP增量、60%以上的发明专利、

70%以上的就业、80%以上的新产品和

90%以上的再就业”。然而，民企却在不

断抱怨，受到“不平等对待”。

“妈妈，张老师上课的时候叫我吃垃

圾了！”

——厦门一班主任发现学生课桌下

有纸屑后，当场大声训斥，并且要求孩子

捡起来吃掉！学生回去向她妈妈说。

湖南郴州市农机局副局长王昌宏连续

数月未去单位上班，农机局成立了“寻找副

局长专门小组”，并在当地报纸登出寻人启

事。据王昌宏母亲称，儿子欠下巨额高利

贷。（本报今日13版）

副局长“失踪”暴露了公务员即使长期

旷工脱岗也能被默许，甚至有允许“吃空

饷”的官场潜规则。这诚如中纪委原副书

记刘锡荣日前指出，“中国的干部只进不

出，没有流动体制，精兵简政困难”。“国外

一发生经济困难，第一件事情减少官员。

我们减过谁啊？谁敢减啊”。

同时，“失踪”事件还暴露了公务员经

商现象十分普遍，有根本不会被认真追究

的潜规则。据《人民论坛》调查，61.72%的

被调查者认为身边公务员做生意的现象

“相当普遍，且越来越多”。王昌宏大规模

借贷三四百万投资做生意，被人讨债官司

打到法院，无疑不是什么秘密，但当地组织

部门对此却只字未提、习焉不察，显然是早

就将之视为默认的潜规则了。联系此前湖

南郴州曾发生的一系列“官商勾结”腐败大

案窝案，这种潜规则的盛行，显然完全不足

为奇。

副局长“玩失踪”，“玩”出了哪些潜规则时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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删帖公司岂能删除维权的声音？

非常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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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人娱乐致死
参与者该不该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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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 雨

“本公司能够帮

您轻松删除一切网

络负面信息！”随着

“3·15”这个特殊的

日子临近，一部分企

业在为投诉焦头烂额的时候，一些号称

能轻松删帖的“专业删帖公司（他们自

称为网络公关公司）”生意明显火爆了

起来。（3月 13日《扬子晚报》）

上述新闻给我的印象是:一、这些

“删帖公司”能力强，能够轻松搞定事

关客户的负面言论，甚至在客户不付

款的情况下能够制造更多的负面言论

逼客户付款；二是媒体已经将删帖黑

幕 调 查 清 楚 ，掌 握 详 尽 ，小 到 地 方 论

坛，大到门户网站的删帖价格都已经

罗列开来。笔者相信如果没有真凭实

据，媒体应该不会如此精确罗列。

不过，删帖公司不是个新鲜事物，

却是个老话题。在百度中输入“删帖”

或者“删帖公司”，会搜索到海量关于

“专业删除负面信息”的删帖广告。可

见这不是一个新问题，类似的新闻也

曾屡屡见诸报端，应该说，每一个公民

都有行施监督的权力。网络时代，更

提供了便捷的监督渠道。如果“删帖

公司”泛滥，这种合法的监督权就会被

严重破坏。

不过笔者以为，既然这些黑幕已

经屡受诟病，为什么非要等到 3·15 来

临之际才重拳出击呢？黑幕在被揭露

前，删帖公司赚得盆满钵盈，企业不明

就里，也乐于为删帖付账；公民的言论

自 由 被 侵 犯 ，真 相 被 掩 盖 也 无 人 监

管。作为媒体应该随时揭露不正常的

删帖内幕，让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言

论自由，让网站论坛也更加珍惜自己

来之不易的好名声，让公安机关及时

掌握不当删帖的内幕以便及时制定出

打击政策。

删帖公司的作为，提出一个网络

规 范 的 问 题 。 不 管 是 发 帖 者 或 删 帖

者，都要通过正当的审核程序。相关

部门应尽快制定出相关法规，有效保

障公民的正当权益。

厦门华天涉外学院大一新生小华

和同学斗地主输牌，在做深蹲之后，不

幸猝死。其母却一纸诉状将学院及参

与打牌的同学告上法庭，要求被告赔偿

56 万元经济损失。（3月 13日《厦门商

报》）

与人打牌玩深蹲，和与人玩乐脸上

贴纸条，无本质区别，都是一些游戏性

质的惩罚，是正常玩乐的组成部分，只

要没人强迫，最终诱发身体的疾病而

死，虽然有些可惜，却也赖不得别人。

就这件事来讲，出事学生倒地后学校是

不是施救不力？倒是另当别论，但参与

玩牌者因此吃了官司赔了钱，实在令人

想不通。

不过，参与玩乐而被判赔偿的事，

国内也并非没有。2009年，河南刘某结

婚，男子杨俞等 8 人一张桌上吃饭后各

自离去，杨俞被刘某搀送回家，次日死

亡。刘某将杨俞送回家后，杨俞家中也

无人，经协商刘某赔偿6万元，同桌吃饭

的8人被判赔23000余元。

无论如何，在一起玩乐，却吃了官

司赔了钱，真的让人感觉很怪。一个成

年人自身不能承担行为的后果，却要他

人来承担，作为其家人，最好是不要让

他出门好了，否则，出门和人玩，这不是

害人又害己吗？退一步讲，如果娱乐的

后果是别人死亡，作为参与者的家属，

是不是也应该赔偿呢？


